
《有關臨床⼼理學家註冊標準和培訓準則的建
議的公開諮詢》

本⼈是社會福利署資助服務單位的負責同事，主要負責殘
疾⼈⼠綜合服務，中⼼聘請了半職的臨床⼼理學家，她畢
業於CSPP-HK 臨床⼼理學博⼠課程，她是社會福利署認
可聘⽤的臨床⼼理學家，她主要職責處理⾃閉症或具有
挑戰性⾏為的殘疾⼈⼠的輔導及⾏為處理，亦⽀援家屬
在管教及情緒⽀援的⼯作，為職員作培訓⼯作。在⼯作
上我⾒証到盡管同事畢業⾃CSPP-HK 臨床⼼理學博⼠課
程，她所掌握的專業知識，對個案及照顧者所提供的輔導
及服務成效實在有⽬共睹，她有熱誠及專業輔導經驗，
為專業同⼯提供⾮常專業諮詢服務，令很多的服務使⽤
者，家屬及同⼯有所得益。
本⼈知悉政府正就有關臨床⼼理學家註冊標準和培訓作出
咨詢，本⼈有感CSPP-HK 臨床⼼理學博⼠課程培訓符合
國際標準，加上實務⼯作上的成效，可⾒CSPP-HK 臨床
⼼理學博⼠課程畢業的臨床⼼理學家的專業性。本⼈懇請
政府考慮認正的⽅案及要求會否對現職⽽表現理念的臨床
⼼理學家有⽋公允，亦對現正接受臨床⼼理服務的服務使
⽤者及家屬所造成的影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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